
 
 

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
 

中证鹏元公告【2022】352 号 

 

中证鹏元关于关注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及有关责任人员受到处分事项的公告 

 

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1
（以下简称 “塞力

医疗”或“公司”，股票代码：603716.SH）于 2020 年 8 月

发行 5.43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（以下简称“本期债券”或

“塞力转债”）。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中证鹏元”）于 2022 年 6月 24 日对公司及本期债券进

行定期跟踪评级，评级结果为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-，

评级展望为稳定，塞力转债信用等级为 AA-。 

根据公司于 2022年 7月 25日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

于对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责任人予以监

管警示的决定》及《关于对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通报批评的决定》，公司及有关责任人

在职责履行方面存在如下违规行为： 

1、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不规范。公司在未履行相应审

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下，将募投项目的专项资金从

募集资金专户转出后用于临时周转和其他项目。公司募集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公司于 2020 年 9 月由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现名。 



 
 

金的管理和使用方式不规范，涉及金额合计 8,318.12 万元，

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15.31%。 

2、业绩预告披露不准确且未及时更正。公司披露 2021

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的时间为 2022 年 1 月 29日，披露业绩预

告更正公告的时间为 2022 年 4月 18 日，披露 2021 年年度

报告的时间为 2022年 4月 26日。公司业绩预告披露不准确，

实际归母净利润与预告金额存在较大差异，差异幅度达

98.02%，公司迟至 2022年 4 月 18 日才发布业绩预告更正

公告，更正信息披露不及时。 

3、自愿性披露信息进展披露不及时。公司针对拟建成

“亚洲最大的国家级生物样本库”“华中地区最大的医学大

数据中心”等多项合作目标后续的合作协议终止事项及拟在

区块链技术、可信存证等方面开展合作的后续进展及到期终

止相关事项未及时披露。 

基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及时

任董事长兼总经理（代行董事会秘书）温伟，时任总经理王

政，时任财务总监刘文豪、杨赞予以通报批评，对于上述纪

律处分，上海证券交易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，并记入上市公

司诚信档案的处分；对公司时任董事会秘书刘源、时任独立

董事兼审计委员会召集人刘炜予以监管警示。 

针对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不规范情况，公司已将不符合

支出范畴的资金转回相关可转债募集资金专户，并就上海证



 
 

券交易所下发的《关于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违

规使用募集资金等事项的监管工作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22】

0279号）提出的问题及整改意见做出反馈。 

上述事项或将对公司经营、财务及信用状况产生一定不

利影响。中证鹏元将持续关注以上事项对公司主体信用等

级、评级展望以及“塞力转债”信用等级可能产生的影响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〇二二年八月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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